附件1：
盈江县民政局　　　平原镇人民政府

赋权事项交接书

 

[bookmark: _GoBack]
移交方：盈江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允燕大道下段公租房对面


接收方：平原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刀威勇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永盛路48号 

 





一、移交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乡镇（街道）行政职权基本目录和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指导目录的决定》（云政发〔2023〕9号）精神和要求，按照《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统一赋予乡镇部分县级行政职权目录的通知》（盈政办发〔2023〕73号）相关要求及安排部署，为依法依规赋予全县各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明确县级部门与乡镇（街道）的权责边界，做好盈江县民政局和平原镇赋权事项移交工作，制定本交接书。
二、移交事项
移交方将2项行政处罚事项以下放方式赋权给接收方行使(具体行政职权详见附件)。
三、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移交方指导接收方做好赋权事项后的日常监管和业务指导工作，对接收方开展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接收方对赋权事项接得住、用得好，杜绝出现履职真空。移交方与接收方建立工作互动交流机制，协助对上衔接与对下统筹，及时交流信息。
（二）相关赋权事项由接收方实施后，接收方承担赋权事项的日常监管职责，承担相应的法律和行政责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赋权事项，不得以任何形式再授权其他单位和个人实施赋权事项。
（三）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前，移交方尚未办结的接收方辖区内涉及移交事项的案件，仍由移交方负责办理直至办结；接收方负责办理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后新受理的案件。
四、移交日期
赋权事项自2023年12月15日起正式由移交方交由接收方实施。
五、其他事项
（一）所移交事项不受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变更而变动。
（二）本赋权事项交接书所列赋权事项及赋权方式可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修订、废止及部门职能变化等情况，结合实际适时调整。
（三）本赋权事项交接书共一式五份，移交方、接收方、县（市、区）委编办、县政务服务局、县司法局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赋权事项交接书公布于双方信息公开页面，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移交赋权事项目录》 

移交方：（章）盈江县民政局   接收方：（章）平原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法定代表人：刀威勇
2023 年 12 月 15 日      2023 年 12 月 15 日
 盈江县民政局　　　弄璋镇人民政府

赋权事项交接书

 


移交方：盈江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允燕大道下段公租房对面


接收方：弄璋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王继涛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弄璋镇人民政府

 






一、移交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乡镇（街道）行政职权基本目录和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指导目录的决定》（云政发〔2023〕9号）精神和要求，按照《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统一赋予乡镇部分县级行政职权目录的通知》（盈政办发〔2023〕73号）相关要求及安排部署，为依法依规赋予全县各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明确县级部门与乡镇（街道）的权责边界，做好盈江县民政局和弄璋镇赋权事项移交工作，制定本交接书。
二、移交事项
移交方将2项行政处罚事项以下放方式赋权给接收方行使(具体行政职权详见附件)。
三、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移交方指导接收方做好赋权事项后的日常监管和业务指导工作，对接收方开展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接收方对赋权事项接得住、用得好，杜绝出现履职真空。移交方与接收方建立工作互动交流机制，协助对上衔接与对下统筹，及时交流信息。
（二）相关赋权事项由接收方实施后，接收方承担赋权事项的日常监管职责，承担相应的法律和行政责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赋权事项，不得以任何形式再授权其他单位和个人实施赋权事项。
（三）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前，移交方尚未办结的接收方辖区内涉及移交事项的案件，仍由移交方负责办理直至办结；接收方负责办理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后新受理的案件。
四、移交日期
赋权事项自2023年12月15日起正式由移交方交由接收方实施。
五、其他事项
（一）所移交事项不受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变更而变动。
（二）本赋权事项交接书所列赋权事项及赋权方式可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修订、废止及部门职能变化等情况，结合实际适时调整。
（三）本赋权事项交接书共一式五份，移交方、接收方、县（市、区）委编办、县政务服务局、县司法局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赋权事项交接书公布于双方信息公开页面，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移交赋权事项目录》
移交方：（章）盈江县民政局   接收方：（章）弄璋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法定代表人：王继涛
2023 年 12 月 15 日      2023 年 12 月 15 日


盈江县民政局　　　太平镇人民政府

赋权事项交接书

 


移交方：盈江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允燕大道下段公租房对面


接收方：太平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线东斌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太平镇人民政府 

 





一、移交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乡镇（街道）行政职权基本目录和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指导目录的决定》（云政发〔2023〕9号）精神和要求，按照《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统一赋予乡镇部分县级行政职权目录的通知》（盈政办发〔2023〕73号）相关要求及安排部署，为依法依规赋予全县各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明确县级部门与乡镇（街道）的权责边界，做好盈江县民政局和太平镇赋权事项移交工作，制定本交接书。
二、移交事项
移交方将2项行政处罚事项以下放方式赋权给接收方行使(具体行政职权详见附件)。
三、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移交方指导接收方做好赋权事项后的日常监管和业务指导工作，对接收方开展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接收方对赋权事项接得住、用得好，杜绝出现履职真空。移交方与接收方建立工作互动交流机制，协助对上衔接与对下统筹，及时交流信息。
（二）相关赋权事项由接收方实施后，接收方承担赋权事项的日常监管职责，承担相应的法律和行政责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赋权事项，不得以任何形式再授权其他单位和个人实施赋权事项。
（三）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前，移交方尚未办结的接收方辖区内涉及移交事项的案件，仍由移交方负责办理直至办结；接收方负责办理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后新受理的案件。
四、移交日期
赋权事项自2023年12月15日起正式由移交方交由接收方实施。
五、其他事项
（一）所移交事项不受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变更而变动。
（二）本赋权事项交接书所列赋权事项及赋权方式可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修订、废止及部门职能变化等情况，结合实际适时调整。
（三）本赋权事项交接书共一式五份，移交方、接收方、县（市、区）委编办、县政务服务局、县司法局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赋权事项交接书公布于双方信息公开页面，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移交赋权事项目录》
移交方：（章）盈江县民政局   接收方：（章）太平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法定代表人：线东斌
2023 年 12 月 15 日      2023 年 12 月 15 日

盈江县民政局　　　旧城镇人民政府

赋权事项交接书

 


移交方：盈江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允燕大道下段公租房对面


接收方：旧城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孔小肆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旧城镇街子东排115号

 






一、移交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乡镇（街道）行政职权基本目录和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指导目录的决定》（云政发〔2023〕9号）精神和要求，按照《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统一赋予乡镇部分县级行政职权目录的通知》（盈政办发〔2023〕73号）相关要求及安排部署，为依法依规赋予全县各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明确县级部门与乡镇（街道）的权责边界，做好盈江县民政局和旧城镇赋权事项移交工作，制定本交接书。
二、移交事项
移交方将2项行政处罚事项以下放方式赋权给接收方行使(具体行政职权详见附件)。
三、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移交方指导接收方做好赋权事项后的日常监管和业务指导工作，对接收方开展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接收方对赋权事项接得住、用得好，杜绝出现履职真空。移交方与接收方建立工作互动交流机制，协助对上衔接与对下统筹，及时交流信息。
（二）相关赋权事项由接收方实施后，接收方承担赋权事项的日常监管职责，承担相应的法律和行政责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赋权事项，不得以任何形式再授权其他单位和个人实施赋权事项。
（三）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前，移交方尚未办结的接收方辖区内涉及移交事项的案件，仍由移交方负责办理直至办结；接收方负责办理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后新受理的案件。
四、移交日期
赋权事项自2023年12月15日起正式由移交方交由接收方实施。
五、其他事项
（一）所移交事项不受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变更而变动。
（二）本赋权事项交接书所列赋权事项及赋权方式可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修订、废止及部门职能变化等情况，结合实际适时调整。
（三）本赋权事项交接书共一式五份，移交方、接收方、县（市、区）委编办、县政务服务局、县司法局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赋权事项交接书公布于双方信息公开页面，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移交赋权事项目录》

移交方：（章）盈江县民政局   接收方：（章）旧城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法定代表人：孔小肆
2023 年 12 月 15 日      2023 年 12 月 15 日
盈江县民政局　　　昔马镇人民政府

赋权事项交接书

 


移交方：盈江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允燕大道下段公租房对面


接收方：昔马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李太幸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昔马镇街子 

 






一、移交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乡镇（街道）行政职权基本目录和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指导目录的决定》（云政发〔2023〕9号）精神和要求，按照《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统一赋予乡镇部分县级行政职权目录的通知》（盈政办发〔2023〕73号）相关要求及安排部署，为依法依规赋予全县各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明确县级部门与乡镇（街道）的权责边界，做好盈江县民政局和昔马镇赋权事项移交工作，制定本交接书。
二、移交事项
移交方将2项行政处罚事项以下放方式赋权给接收方行使(具体行政职权详见附件)。
三、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移交方指导接收方做好赋权事项后的日常监管和业务指导工作，对接收方开展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接收方对赋权事项接得住、用得好，杜绝出现履职真空。移交方与接收方建立工作互动交流机制，协助对上衔接与对下统筹，及时交流信息。
（二）相关赋权事项由接收方实施后，接收方承担赋权事项的日常监管职责，承担相应的法律和行政责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赋权事项，不得以任何形式再授权其他单位和个人实施赋权事项。
（三）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前，移交方尚未办结的接收方辖区内涉及移交事项的案件，仍由移交方负责办理直至办结；接收方负责办理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后新受理的案件。
四、移交日期
赋权事项自2023年12月15日起正式由移交方交由接收方实施。
五、其他事项
（一）所移交事项不受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变更而变动。
（二）本赋权事项交接书所列赋权事项及赋权方式可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修订、废止及部门职能变化等情况，结合实际适时调整。
（三）本赋权事项交接书共一式五份，移交方、接收方、县（市、区）委编办、县政务服务局、县司法局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赋权事项交接书公布于双方信息公开页面，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移交赋权事项目录》

移交方：（章）盈江县民政局   接收方：（章）昔马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法定代表人：李太幸
2023 年 12 月 15 日      2023 年 12 月 15 日
盈江县民政局　　　那邦镇人民政府

赋权事项交接书

 


移交方：盈江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允燕大道下段公租房对面


接收方：那邦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李继稳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那邦镇街道 

 






一、移交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乡镇（街道）行政职权基本目录和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指导目录的决定》（云政发〔2023〕9号）精神和要求，按照《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统一赋予乡镇部分县级行政职权目录的通知》（盈政办发〔2023〕73号）相关要求及安排部署，为依法依规赋予全县各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明确县级部门与乡镇（街道）的权责边界，做好盈江县民政局和那邦镇赋权事项移交工作，制定本交接书。
二、移交事项
移交方将2项行政处罚事项以下放方式赋权给接收方行使(具体行政职权详见附件)。
三、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移交方指导接收方做好赋权事项后的日常监管和业务指导工作，对接收方开展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接收方对赋权事项接得住、用得好，杜绝出现履职真空。移交方与接收方建立工作互动交流机制，协助对上衔接与对下统筹，及时交流信息。
（二）相关赋权事项由接收方实施后，接收方承担赋权事项的日常监管职责，承担相应的法律和行政责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赋权事项，不得以任何形式再授权其他单位和个人实施赋权事项。
（三）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前，移交方尚未办结的接收方辖区内涉及移交事项的案件，仍由移交方负责办理直至办结；接收方负责办理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后新受理的案件。
四、移交日期
赋权事项自2023年12月15日起正式由移交方交由接收方实施。
五、其他事项
（一）所移交事项不受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变更而变动。
（二）本赋权事项交接书所列赋权事项及赋权方式可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修订、废止及部门职能变化等情况，结合实际适时调整。
（三）本赋权事项交接书共一式五份，移交方、接收方、县（市、区）委编办、县政务服务局、县司法局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赋权事项交接书公布于双方信息公开页面，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移交赋权事项目录》

移交方：（章）盈江县民政局   接收方：（章）那邦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法定代表人：李继稳
2023 年 12 月 15 日      2023 年 12 月 15 日
盈江县民政局　　　盏西镇人民政府

赋权事项交接书

 


移交方：盈江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允燕大道下段公租房对面


接收方：盏西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沙宝星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盏西镇关上街 

 






一、移交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乡镇（街道）行政职权基本目录和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指导目录的决定》（云政发〔2023〕9号）精神和要求，按照《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统一赋予乡镇部分县级行政职权目录的通知》（盈政办发〔2023〕73号）相关要求及安排部署，为依法依规赋予全县各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明确县级部门与乡镇（街道）的权责边界，做好盈江县民政局和盏西镇赋权事项移交工作，制定本交接书。
二、移交事项
移交方将2项行政处罚事项以下放方式赋权给接收方行使(具体行政职权详见附件)。
三、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移交方指导接收方做好赋权事项后的日常监管和业务指导工作，对接收方开展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接收方对赋权事项接得住、用得好，杜绝出现履职真空。移交方与接收方建立工作互动交流机制，协助对上衔接与对下统筹，及时交流信息。
（二）相关赋权事项由接收方实施后，接收方承担赋权事项的日常监管职责，承担相应的法律和行政责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赋权事项，不得以任何形式再授权其他单位和个人实施赋权事项。
（三）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前，移交方尚未办结的接收方辖区内涉及移交事项的案件，仍由移交方负责办理直至办结；接收方负责办理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后新受理的案件。
四、移交日期
赋权事项自2023年12月15日起正式由移交方交由接收方实施。
五、其他事项
（一）所移交事项不受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变更而变动。
（二）本赋权事项交接书所列赋权事项及赋权方式可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修订、废止及部门职能变化等情况，结合实际适时调整。
（三）本赋权事项交接书共一式五份，移交方、接收方、县（市、区）委编办、县政务服务局、县司法局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赋权事项交接书公布于双方信息公开页面，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移交赋权事项目录》
移交方：（章）盈江县民政局   接收方：（章）盏西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法定代表人：沙宝星
2023 年 12 月 15 日      2023 年 12 月 15 日
盈江县民政局　　　卡场镇人民政府

赋权事项交接书

 


移交方：盈江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允燕大道下段公租房对面


接收方：卡场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廖文富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卡场镇吾帕村街道 

 






一、移交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乡镇（街道）行政职权基本目录和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指导目录的决定》（云政发〔2023〕9号）精神和要求，按照《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统一赋予乡镇部分县级行政职权目录的通知》（盈政办发〔2023〕73号）相关要求及安排部署，为依法依规赋予全县各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明确县级部门与乡镇（街道）的权责边界，做好盈江县民政局和卡场镇赋权事项移交工作，制定本交接书。
二、移交事项
移交方将2项行政处罚事项以下放方式赋权给接收方行使(具体行政职权详见附件)。
三、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移交方指导接收方做好赋权事项后的日常监管和业务指导工作，对接收方开展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接收方对赋权事项接得住、用得好，杜绝出现履职真空。移交方与接收方建立工作互动交流机制，协助对上衔接与对下统筹，及时交流信息。
（二）相关赋权事项由接收方实施后，接收方承担赋权事项的日常监管职责，承担相应的法律和行政责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赋权事项，不得以任何形式再授权其他单位和个人实施赋权事项。
（三）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前，移交方尚未办结的接收方辖区内涉及移交事项的案件，仍由移交方负责办理直至办结；接收方负责办理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后新受理的案件。
四、移交日期
赋权事项自2023年12月15日起正式由移交方交由接收方实施。
五、其他事项
（一）所移交事项不受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变更而变动。
（二）本赋权事项交接书所列赋权事项及赋权方式可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修订、废止及部门职能变化等情况，结合实际适时调整。
（三）本赋权事项交接书共一式五份，移交方、接收方、县（市、区）委编办、县政务服务局、县司法局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赋权事项交接书公布于双方信息公开页面，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移交赋权事项目录》
移交方：（章）盈江县民政局   接收方：（章）卡场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法定代表人：廖文富
2023 年 12 月 15 日      2023 年 12 月 15 日
盈江县民政局　　　勐弄乡人民政府

赋权事项交接书

 


移交方：盈江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允燕大道下段公租房对面


接收方：勐弄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郭磊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勐弄乡勐弄街子 

 






一、移交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乡镇（街道）行政职权基本目录和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指导目录的决定》（云政发〔2023〕9号）精神和要求，按照《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统一赋予乡镇部分县级行政职权目录的通知》（盈政办发〔2023〕73号）相关要求及安排部署，为依法依规赋予全县各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明确县级部门与乡镇（街道）的权责边界，做好盈江县民政局和勐弄乡赋权事项移交工作，制定本交接书。
二、移交事项
移交方将2项行政处罚事项以下放方式赋权给接收方行使(具体行政职权详见附件)。
三、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移交方指导接收方做好赋权事项后的日常监管和业务指导工作，对接收方开展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接收方对赋权事项接得住、用得好，杜绝出现履职真空。移交方与接收方建立工作互动交流机制，协助对上衔接与对下统筹，及时交流信息。
（二）相关赋权事项由接收方实施后，接收方承担赋权事项的日常监管职责，承担相应的法律和行政责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赋权事项，不得以任何形式再授权其他单位和个人实施赋权事项。
（三）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前，移交方尚未办结的接收方辖区内涉及移交事项的案件，仍由移交方负责办理直至办结；接收方负责办理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后新受理的案件。
四、移交日期
赋权事项自2023年12月15日起正式由移交方交由接收方实施。
五、其他事项
（一）所移交事项不受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变更而变动。
（二）本赋权事项交接书所列赋权事项及赋权方式可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修订、废止及部门职能变化等情况，结合实际适时调整。
（三）本赋权事项交接书共一式五份，移交方、接收方、县（市、区）委编办、县政务服务局、县司法局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赋权事项交接书公布于双方信息公开页面，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移交赋权事项目录》

移交方：（章）盈江县民政局   接收方：（章）勐弄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法定代表人：郭磊
2023 年 12 月 15 日      2023 年 12 月 15 日
盈江县民政局　　　苏典乡人民政府

赋权事项交接书

 


移交方：盈江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允燕大道下段公租房对面


接收方：苏典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麻建斌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苏典乡街子

 






一、移交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乡镇（街道）行政职权基本目录和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指导目录的决定》（云政发〔2023〕9号）精神和要求，按照《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统一赋予乡镇部分县级行政职权目录的通知》（盈政办发〔2023〕73号）相关要求及安排部署，为依法依规赋予全县各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明确县级部门与乡镇（街道）的权责边界，做好盈江县民政局和苏典乡赋权事项移交工作，制定本交接书。
二、移交事项
移交方将2项行政处罚事项以下放方式赋权给接收方行使(具体行政职权详见附件)。
三、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移交方指导接收方做好赋权事项后的日常监管和业务指导工作，对接收方开展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接收方对赋权事项接得住、用得好，杜绝出现履职真空。移交方与接收方建立工作互动交流机制，协助对上衔接与对下统筹，及时交流信息。
（二）相关赋权事项由接收方实施后，接收方承担赋权事项的日常监管职责，承担相应的法律和行政责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赋权事项，不得以任何形式再授权其他单位和个人实施赋权事项。
（三）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前，移交方尚未办结的接收方辖区内涉及移交事项的案件，仍由移交方负责办理直至办结；接收方负责办理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后新受理的案件。
四、移交日期
赋权事项自2023年12月15日起正式由移交方交由接收方实施。
五、其他事项
（一）所移交事项不受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变更而变动。
（二）本赋权事项交接书所列赋权事项及赋权方式可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修订、废止及部门职能变化等情况，结合实际适时调整。
（三）本赋权事项交接书共一式五份，移交方、接收方、县（市、区）委编办、县政务服务局、县司法局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赋权事项交接书公布于双方信息公开页面，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移交赋权事项目录》
移交方：（章）盈江县民政局   接收方：（章）苏典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法定代表人：麻建斌
2023 年 12 月 15 日      2023 年 12 月 15 日

盈江县民政局　　　铜壁关乡人民政府

赋权事项交接书

 


移交方：盈江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允燕大道下段公租房对面


接收方：铜壁关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尹安升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铜壁关乡街道


 





一、移交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乡镇（街道）行政职权基本目录和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指导目录的决定》（云政发〔2023〕9号）精神和要求，按照《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统一赋予乡镇部分县级行政职权目录的通知》（盈政办发〔2023〕73号）相关要求及安排部署，为依法依规赋予全县各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明确县级部门与乡镇（街道）的权责边界，做好盈江县民政局和铜壁关乡赋权事项移交工作，制定本交接书。
二、移交事项
移交方将2项行政处罚事项以下放方式赋权给接收方行使(具体行政职权详见附件)。
三、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移交方指导接收方做好赋权事项后的日常监管和业务指导工作，对接收方开展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接收方对赋权事项接得住、用得好，杜绝出现履职真空。移交方与接收方建立工作互动交流机制，协助对上衔接与对下统筹，及时交流信息。
（二）相关赋权事项由接收方实施后，接收方承担赋权事项的日常监管职责，承担相应的法律和行政责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赋权事项，不得以任何形式再授权其他单位和个人实施赋权事项。
（三）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前，移交方尚未办结的接收方辖区内涉及移交事项的案件，仍由移交方负责办理直至办结；接收方负责办理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后新受理的案件。
四、移交日期
赋权事项自2023年12月15日起正式由移交方交由接收方实施。
五、其他事项
（一）所移交事项不受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变更而变动。
（二）本赋权事项交接书所列赋权事项及赋权方式可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修订、废止及部门职能变化等情况，结合实际适时调整。
（三）本赋权事项交接书共一式五份，移交方、接收方、县（市、区）委编办、县政务服务局、县司法局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赋权事项交接书公布于双方信息公开页面，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移交赋权事项目录》
移交方：（章）盈江县民政局   接收方：（章）铜壁关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法定代表人：尹安升
2023 年 12 月 15 日      2023 年 12 月 15 日

盈江县民政局　　　新城乡人民政府

赋权事项交接书

 


移交方：盈江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允燕大道下段公租房对面


接收方：新城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尤廷侃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新城乡人民政府 

 






一、移交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乡镇（街道）行政职权基本目录和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指导目录的决定》（云政发〔2023〕9号）精神和要求，按照《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统一赋予乡镇部分县级行政职权目录的通知》（盈政办发〔2023〕73号）相关要求及安排部署，为依法依规赋予全县各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明确县级部门与乡镇（街道）的权责边界，做好盈江县民政局和新城乡赋权事项移交工作，制定本交接书。
二、移交事项
移交方将2项行政处罚事项以下放方式赋权给接收方行使(具体行政职权详见附件)。
三、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移交方指导接收方做好赋权事项后的日常监管和业务指导工作，对接收方开展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接收方对赋权事项接得住、用得好，杜绝出现履职真空。移交方与接收方建立工作互动交流机制，协助对上衔接与对下统筹，及时交流信息。
（二）相关赋权事项由接收方实施后，接收方承担赋权事项的日常监管职责，承担相应的法律和行政责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赋权事项，不得以任何形式再授权其他单位和个人实施赋权事项。
（三）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前，移交方尚未办结的接收方辖区内涉及移交事项的案件，仍由移交方负责办理直至办结；接收方负责办理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后新受理的案件。
四、移交日期
赋权事项自2023年12月15日起正式由移交方交由接收方实施。
五、其他事项
（一）所移交事项不受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变更而变动。
（二）本赋权事项交接书所列赋权事项及赋权方式可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修订、废止及部门职能变化等情况，结合实际适时调整。
（三）本赋权事项交接书共一式五份，移交方、接收方、县（市、区）委编办、县政务服务局、县司法局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赋权事项交接书公布于双方信息公开页面，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移交赋权事项目录》

移交方：（章）盈江县民政局   接收方：（章）新城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法定代表人：尤廷侃 
2023 年 12 月 15 日      2023 年 12 月 15 日
盈江县民政局　　　油松岭乡人民政府

赋权事项交接书

 


移交方：盈江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允燕大道下段公租房对面


接收方：油松岭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张永然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油松岭乡油松岭村街子 

 






一、移交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乡镇（街道）行政职权基本目录和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指导目录的决定》（云政发〔2023〕9号）精神和要求，按照《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统一赋予乡镇部分县级行政职权目录的通知》（盈政办发〔2023〕73号）相关要求及安排部署，为依法依规赋予全县各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明确县级部门与乡镇（街道）的权责边界，做好盈江县民政局和油松岭乡赋权事项移交工作，制定本交接书。
二、移交事项
移交方将2项行政处罚事项以下放方式赋权给接收方行使(具体行政职权详见附件)。
三、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移交方指导接收方做好赋权事项后的日常监管和业务指导工作，对接收方开展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接收方对赋权事项接得住、用得好，杜绝出现履职真空。移交方与接收方建立工作互动交流机制，协助对上衔接与对下统筹，及时交流信息。
（二）相关赋权事项由接收方实施后，接收方承担赋权事项的日常监管职责，承担相应的法律和行政责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赋权事项，不得以任何形式再授权其他单位和个人实施赋权事项。
（三）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前，移交方尚未办结的接收方辖区内涉及移交事项的案件，仍由移交方负责办理直至办结；接收方负责办理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后新受理的案件。
四、移交日期
赋权事项自2023年12月15日起正式由移交方交由接收方实施。
五、其他事项
（一）所移交事项不受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变更而变动。
（二）本赋权事项交接书所列赋权事项及赋权方式可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修订、废止及部门职能变化等情况，结合实际适时调整。
（三）本赋权事项交接书共一式五份，移交方、接收方、县（市、区）委编办、县政务服务局、县司法局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赋权事项交接书公布于双方信息公开页面，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移交赋权事项目录》
移交方：（章）盈江县民政局   接收方：（章）油松岭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法定代表人：张永然
2023 年 12 月 15 日      2023 年 12 月 15 日


盈江县民政局　　　芒章乡人民政府

赋权事项交接书

 


移交方：盈江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允燕大道下段公租房对面


接收方：芒章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雷昌约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芒章乡街子

 





一、移交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乡镇（街道）行政职权基本目录和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指导目录的决定》（云政发〔2023〕9号）精神和要求，按照《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统一赋予乡镇部分县级行政职权目录的通知》（盈政办发〔2023〕73号）相关要求及安排部署，为依法依规赋予全县各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明确县级部门与乡镇（街道）的权责边界，做好盈江县民政局和芒章乡赋权事项移交工作，制定本交接书。
二、移交事项
移交方将2项行政处罚事项以下放方式赋权给接收方行使(具体行政职权详见附件)。
三、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移交方指导接收方做好赋权事项后的日常监管和业务指导工作，对接收方开展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接收方对赋权事项接得住、用得好，杜绝出现履职真空。移交方与接收方建立工作互动交流机制，协助对上衔接与对下统筹，及时交流信息。
（二）相关赋权事项由接收方实施后，接收方承担赋权事项的日常监管职责，承担相应的法律和行政责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赋权事项，不得以任何形式再授权其他单位和个人实施赋权事项。
（三）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前，移交方尚未办结的接收方辖区内涉及移交事项的案件，仍由移交方负责办理直至办结；接收方负责办理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后新受理的案件。
四、移交日期
赋权事项自2023年12月15日起正式由移交方交由接收方实施。
五、其他事项
（一）所移交事项不受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变更而变动。
（二）本赋权事项交接书所列赋权事项及赋权方式可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修订、废止及部门职能变化等情况，结合实际适时调整。
（三）本赋权事项交接书共一式五份，移交方、接收方、县（市、区）委编办、县政务服务局、县司法局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赋权事项交接书公布于双方信息公开页面，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移交赋权事项目录》

移交方：（章）盈江县民政局   接收方：（章）芒章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法定代表人：雷昌约
2023 年 12 月 15 日      2023 年 12 月 15 日
盈江县民政局　　　支那乡人民政府

赋权事项交接书

 


移交方：盈江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允燕大道下段公租房对面


接收方：支那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番能昌
单位地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支那乡支那村芒棒村民小组 

 





一、移交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乡镇（街道）行政职权基本目录和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指导目录的决定》（云政发〔2023〕9号）精神和要求，按照《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统一赋予乡镇部分县级行政职权目录的通知》（盈政办发〔2023〕73号）相关要求及安排部署，为依法依规赋予全县各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明确县级部门与乡镇（街道）的权责边界，做好盈江县民政局和支那乡赋权事项移交工作，制定本交接书。
二、移交事项
移交方将2项行政处罚事项以下放方式赋权给接收方行使(具体行政职权详见附件)。
三、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移交方指导接收方做好赋权事项后的日常监管和业务指导工作，对接收方开展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接收方对赋权事项接得住、用得好，杜绝出现履职真空。移交方与接收方建立工作互动交流机制，协助对上衔接与对下统筹，及时交流信息。
（二）相关赋权事项由接收方实施后，接收方承担赋权事项的日常监管职责，承担相应的法律和行政责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赋权事项，不得以任何形式再授权其他单位和个人实施赋权事项。
（三）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前，移交方尚未办结的接收方辖区内涉及移交事项的案件，仍由移交方负责办理直至办结；接收方负责办理赋权事项正式移交后新受理的案件。
四、移交日期
赋权事项自2023年12月15日起正式由移交方交由接收方实施。
五、其他事项
（一）所移交事项不受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变更而变动。
（二）本赋权事项交接书所列赋权事项及赋权方式可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修订、废止及部门职能变化等情况，结合实际适时调整。
（三）本赋权事项交接书共一式五份，移交方、接收方、县（市、区）委编办、县政务服务局、县司法局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赋权事项交接书公布于双方信息公开页面，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移交赋权事项目录》

移交方：（章）盈江县民政局   接收方：（章）支那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增新       法定代表人：番能昌
2023 年 12 月 15 日      2023 年 12 月 15 日
